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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大學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攝錄監察) 
 
本聲明為澳門大學（下稱澳大）就校內攝錄監察的政策聲明。 
 
一. 攝錄監察 

 澳大基於運作的需要，在校內安裝有攝錄監察設備。 
 所有攝錄監察設備一般處於全日自動攝錄狀態。有安裝攝錄監察設備的地方包括： 

 保安中心及分區監控室、電腦室及實驗室、圖書館、服務櫃檯、樓宇大堂、升降
機及走廊，樓宇及儲存室出入口、路閘出入口、路面及停車場、游泳池、會所、
健身室、課室、廚房及餐廳供餐區、邊界、活動場地。 

 
二. 攝錄監察的目的 

澳大內進行攝錄監察的目的是： 
 保障澳大財產及其他合法利益； 
 保障員工及學生的安全及其他合法利益； 
 評核員工及學生的行為； 
 用於教學科研； 
 確保食物安全； 
 收集校內活動資訊。 

 
三. 因監察而記錄的個人資料 

 因監察需要，澳大攝錄監察設備會使用相關技術自動記錄所有在攝錄監察鏡頭前的影
像及對應的日期、時間。 

 
四. 因監察而記錄的個人資料的使用 

 為上指的監察目的，澳大可查閱所記錄的資料。 
  
五. 獲授權監察和處理資料的人員 

 負責保安監控的職員獲授權查看即時記錄，但不可以翻查過往的錄像。只有澳大負責
人及其授權的職員才可以查看過往的錄像記錄。所有這些人員需遵守本聲明的規定及
保密義務。 

 在進行違反紀律調查時，有關資料可能會轉交負責紀律的調查人員。 
 在進行違法犯罪調查，以及必須遵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有關資料可能會轉交司法機

關、刑事警察機關及其他有權限機關。 
 
六. 資料的保存期限 

 上述資料的一般保存期限為完成進行違規或違法犯罪調查後不多於一個月。 
 

七. 違反聲明的後果 
 任何違反本聲明的人員可能受到處分，包括有被解僱的可能。 

 
八. 員工及學生的權利 

 員工及學生依法享有資訊權、查閱權及反對權，在行使查閱權時需以書面方式向澳大
負責人提出，並需繳付合理的費用。 


